
                  广发改项〔2025〕235号    

广汉市发展和改革局

关于三星堆遗址区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二期）初步设计和概算的批复

德阳高鸿城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单位报来《关于审查三星堆遗址区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二期）初步设计及概算的函》（德高鸿〔2025〕21号）及相关资料收悉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函的主要内容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三星堆遗址区棚户区改造项目（项目代码2507-510681-04-01-755886）（二期）初步设计方案。

二、核定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为：

总建筑面积153024.78㎡,其中地上计容建筑面积124404.49 ㎡，地下室建筑面积28620.29㎡，配套建设安置小区给排水、燃气、电力及便民设施等，项目地下汽车库为1层，车位共789个。地上建筑具体如下:

1#楼为24层住宅、商业及配套，建筑面积29931.21㎡其中住宅26947.47㎡、商业1559.14㎡、架空层楼梯间及管井 10.38 ㎡、邮件及快递设施 30.02 ㎡、养老设施用房362.77㎡、配电用房438.88㎡、门卫房15.22㎡、架空非机动车库390.95㎡、架空绿地、公共活动空间66.54㎡、管井及非机动车库坡道109.84㎡)，高度73.3m;

2#楼为24层住宅、商业及配套，建筑面积28110.58㎡(其中住宅26816.35㎡、商业676.86㎡、架空层楼梯间及管井18.06㎡、物管用房305.79㎡、对内公厕49.76㎡、架空非机动车库213.81㎡、架空绿地、公共活动空间22.36㎡管井及非机动车库坡道7.59㎡),高度73.3m;

3#、5#楼为24层住宅，建筑面积28739.43㎡,高度73.3m;4#楼为24层住宅及配套，建筑面积13642.45m*(其中住宅13577.85m、业委会议事用房50.29㎡、管井及非机动车库坡道14.31m'),高度 73.3m;

6#楼为22层住宅，建筑面积13814.59㎡,高度67.3m;7#楼为5层商业及配套，建筑面积9647.58㎡(其中商业8820.42㎡、社区综合服务用房502.30㎡、托育服务设施324.86㎡),高度 24.5m;

8#楼为1层配套，建筑面积137.56㎡(其中垃圾用房87.40 ㎡、对外公厕50.16 ㎡),高度4.3m;

9#楼为2层配套，建筑面积322.32㎡(其中配电用房161.16 ㎡、柴油发电机房161.16㎡),高度10.3m;

10#楼1层配套，建筑面积 58.79㎡，高度5.4m。

三、核定投资概算为73996.02万元，其中：工程费用57301.26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2323.01万元，基本预备费3115.18万元；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。
四、请严格按照《广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对三星堆遗址区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二期）初步设计的审查意见》（广住建发〔2025〕210号）控制建设标准和规模，加强全过程监督和概算管理，确保不突破批复的概算总投资，进行限额深化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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